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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年博士后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

申报指南

2024年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

继续开展香江学者计划、澳门青年学者计划和博士后国（境）外学

术交流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学术交流项目”）资助工作，具体申报工作

安排如下：

一、香江学者计划

（一）项目内容

香江学者计划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和香港学者协会联合

实施，每年选派内地博士到香港指定的大学，在港方合作导师的指

导下，以港方大学合约研究人员的身份开展博士后研究，为期2年。

资助经费为每人36万元人民币和43.92万港币（约合36万元人民币）

，主要用于支付获选人员在港期间的生活开支、住房补贴、医疗保

险、科研补助及往返旅费等。

2024年香江学者计划资助不超过60人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

1.年龄不超过35周岁，政治素养良好，思想品德端正，身体健康

。

2.申请人应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、未进站的博士毕业生或在职

科研人员，以上申请人一般应博士毕业三年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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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申报须经设站单位和合作导师同意；未进

站的申请人可先依托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工作站设站单位申报，获

选后再办理博士后进站手续。在职科研人员申报须经人事关系所在

单位同意。

4.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、创新能力。

5.具备良好的英语水平。

6.能全职在香港工作2年。

7.专业领域：基础研究、生物医学、信息技术、农业、新能源、

新材料、先进制造、经济学、法学、管理学等。

8.此前未获得过博士后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或国家资助博士后研

究人员计划（A档博新计划、BC档）资助。

（三）申报时间

3月1日—4月30日。

（四）申报及遴选

1.公布岗位

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本年度

香江学者计划在港博士后研究岗位，岗位信息随申报指南发布。

2.个人申请

申请人在申报时间内登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

服务中心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）官网的“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”

系统进行申报。申报时须查看申报岗位详情，并按提示要求填写相

关申报信息，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3.博士后设站单位审核

设站单位须在4月30日前完成网上全部申请和证明材料的审核和

提交。

4.内地与香港组织遴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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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第一轮

专家评审，确定不超过120名候选人；港方对候选人进行第二轮专家

评审，确定不超过60名拟获选人员。申请人和设站单位可于6月登录

申报系统查询第一轮专家评审结果。

二、澳门青年学者计划

（一）项目内容

澳门青年学者计划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和澳门科学技术

协进会联合实施，每年选派内地博士到澳门指定的高校及科研机构

，在合作导师的指导下，在澳门优势专业领域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

，为期2年。资助经费为每人36万元人民币和42万澳门币（约合36万

元人民币），主要用于获选人员在澳门期间的生活开支、住房补贴

、社会保险以及往返旅费等。澳门培养单位协助提供自费的医疗服

务计划，视情况提供学校宿舍（住宿费自理）。合作导师负责所有

研究工作的其他开支（如消耗品、实验仪器、出差费用、出席国际

会议经费等）。

2024年澳门青年学者计划资助不超过30人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

1.年龄不超过35周岁，政治素养良好，思想品德端正，身体健康

。

2.申请人应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、未进站的博士毕业生或在职

科研人员，以上申请人一般应博士毕业三年以内。

3.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申报须经设站单位和合作导师同意；未进

站的申请人可先依托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工作站设站单位申报，获

选后再办理博士后进站手续。在职科研人员申报须经人事关系所在

单位同意。

4.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、创新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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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具备良好的英语水平。

6.能全职在澳门工作2年。

7.专业领域：中医药（生物医学、临床生物学、生物讯息学、中

药学、药学、化学等），微电子（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、电子信

息科学与技术、物理学、模拟与混合电路等），月球与行星研究（

物理学、应用数学、化学、地质学、天文学、计算机科学和技术、

大气科学、空间物理、信息科学和遥感科学等），智慧城市物联网

（智能感知、网络存储和传输、大数据分析和控制、智慧能源物联

网、智能交通、公共安全监控和灾害防治等），其他目前在澳门已

具备发展基础和潜力且具有杰出学术带头人的优势专业领域。

8.此前未获得过博士后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或国家资助博士后研

究人员计划（A档博新计划、BC档）资助。

（三）申报时间

3月1日—4月30日。

（四）申报及遴选

1.公布岗位

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本年度

澳门青年学者计划在澳门博士后研究岗位，岗位信息随申报指南发

布。

2.个人申请

申请人在申报时间内登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

服务中心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）官网的“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”

系统进行申报。申报时须查看申报岗位详情，按提示要求填写相关

申报信息，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3.博士后设站单位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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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站单位须在4月30日前完成网上全部申请和证明材料的审核和

提交。

4.内地与澳门组织遴选

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第一轮

专家评审，确定不超过60名候选人。候选人在规定时间内与最多2位

合作导师对接。对接成功后，候选人和合作导师共同撰写研究方案

，并由候选人向澳门项目秘书处递交申请表和研究方案。澳门科学

技术协进会组织项目第二轮专家评审，确定不超过30名拟获选人员

。申请人和设站单位可于6月登录申报系统查询第一轮专家评审结果

。

三、学术交流项目

（一）项目内容

学术交流项目资助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赴国（境）外参加

国际学术会议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。资助经费为每人2万元，主要用

于赴国（境）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交通费、食宿费、会议费等。

2024年学术交流项目计划资助100人以内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

1.申请人为在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。

2.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英语（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所需语言）听

、说、读、写能力。

3.拟参加的会议须为本领域内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和一定规模的

国际学术会议，召集方为专业的行业协会、学会，或者由国际著名

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发起的多边国际学术会议。

4.已经向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投稿、为论文的第一作者（或博

士后合作导师为第一作者，博士后本人为第二作者），并已收到将

在会议上做口头报告的正式书面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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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在本站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未获得过此项资助。

6.国家财政资助的派出类项目获选人员，在项目执行期间不能申

报本项目。

7.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日期应在本年度（参会日期先于获选

日期的，可先参会，资助经费拨付后报销）。

（三）申报时间

3月1日—9月30日。

（四）申报及遴选

1.个人申请

申请人在申报时间内登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

服务中心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）官网的“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”

系统进行申报，并按提示要求填写相关申报信息，上传相关证明材

料。

2.博士后设站单位审核

设站单位须在9月30日前完成网上全部申请和证明材料的审核和

提交。

3.遴选方式

（1）直接资助

参加申报系统中《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目录》所列会议，且受邀

做正式口头报告的申请人，经设站单位审核推荐，全国博士后管委

会办公室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复核通过后，予以直接资助，先

到先得，资助名额用完即止。

（2）遴选

对未获得直接资助的申请人，采取“随时申报、择优遴选”的方

式予以资助。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拟

于10月公布获选结果。申请人和设站单位可登录申报系统查询获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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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鼓励有关地区和设站单位对参加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或学术成

绩特别突出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给予配套资助。

四、有关事项及要求

（一）博士后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全部实行网上申报，申请材

料不得含有涉密内容，无需报送纸质材料。申请材料应确保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以及和原件的一致性。

（二）如申请人同时申报香江学者计划和澳门青年学者计划，

申报学科须一致。评审时，将按申请人意愿排序参评。

（三）设站单位须对香江学者计划、澳门青年学者计划获选人

员按照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管理，在上述项目结束前，不得办

理出站手续。

（四）香江学者计划、澳门青年学者计划获选人员须在获选通

知印发之日起6个月内赴国（境）外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。如因不可

抗因素无法按期赴国（境）外，应由获选人员所在设站单位以书面

形式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报备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。

（五）获选人员按照《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博士

后国际交流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博管办〔2013〕77号）和《全

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“香江学者计划”实施细则的通知》

（博管办〔2011〕92号）中的有关规定管理。澳门青年学者计划获

选人员由设站单位参照以上文件进行管理。

（六）设站单位应按照项目要求管理和拨付资助经费，不得提

取项目管理费，应由设站单位承担的国内社会保险缴纳部分不得从

资助经费中列支。获选人员在项目执行期间按照项目要求管理，其

余在站期间工资待遇按照设站单位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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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申报时未提交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员，进站时设站单位应

查验其博士学位证书。如无学位证书，应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

室取消其获选资格，不得办理进站手续。

（八）如获选人员放弃资助或退站，设站单位须及时将剩余经

费退回拨款账户并提供相关说明。

（九）香江学者计划、澳门青年学者计划获选人员完成博士后

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并按期出站后，可在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

中获得《资助证书》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香江学者计划、澳门青年学者计划

马老师010-62335016

学术交流项目

张老师010-623450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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